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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规划方案调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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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修改内容：规划总平面图

修改1、3栋首层电房移出塔楼范围外

修改2、1栋和2栋四层平面轮廓调整。123栋首层增加雨篷

修改3、11栋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轮廓调整，层数由6层改为1层。

修改4、4号液氧站移位置从地块北面移至6栋住院楼，层数原来1层调整为露天；6栋住院楼取消。

修改5、9栋四层行政楼调整为四层综合楼。

电房

1#/2#四层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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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6、地面停车位根据园林设计调整。

修改7、消防车道根据园林设计调整。

修改8、分期用地线调整。

1#/2#/3#首层雨棚

发热门诊

液氧站

6#住院楼

9#行政楼改饭堂

分期用地线

消防车道

地面停车



修改内容1：3栋首层电房移出塔楼范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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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修改内容2：1栋和2栋四层平面轮廓调整。123栋首层增加雨篷，面积需调整。

74

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1#/2#四层轮廓线

1#/2#/3#首层雨棚



修改内容3：11栋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轮廓调整，层数由6层改为1层，楼栋号由5栋改为11栋。

74

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发热门诊



修改内容4：4号液氧站移位置从地块北面移至6栋住院楼，层数原来1层调整为露天；6栋住院楼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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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液氧站

6#住院楼



修改内容5：9栋四层行政楼调整为三层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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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9#行政楼改饭堂



修改内容6：地面停车位根据园林设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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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地面停车



修改内容7：消防车道根据园林设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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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修改内容8：分期用地线调整。

74

规划调整后方案规划调整前方案



总指标对比差值

修改内容3：1：调整后总建筑面积为135654.50㎡ 增加了772.46㎡ 。2：调整后1#门诊综合楼建筑面积为4369.74㎡ 增加了100.83㎡ 。3：调整后2#门诊医技楼建筑面积为9117.48㎡ 增加了695.30㎡ 。 4：调整后

3#急诊、住院楼建筑面积为30253.82㎡ 增加了305.40㎡ 。 5：调整后4#液氧站改为露天液氧站，基底面积增加了增加了74.80㎡ 。 6：调整后取消6#住院楼。 7：调整后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建筑面积为

3364.96㎡ 减少了1315.04㎡ 。 8：调整后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由6层减少为1层，建筑面积为714.76㎡ 减少了2126.95㎡ 。 9：调整后地下室建筑面积为22920.78㎡ 增加了247.85㎡ 。

10：调整后建筑基底面积为16585.83㎡ 减少了1.82㎡ 。

总结：调整后计容建筑面积111291.20㎡ 保持不变，调整后建筑密度29.81%保持不变，调整后不计容建筑面积为24363.30 ㎡ 增加了772.46㎡ ，调整后小车位跟电动自行车位个数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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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原审批指标 优化调整后指标 差值（调整后-原审批） 备注

平方米 63682.31 63682.31 63682.31 /

平方米 55645.60 55645.60 55645.60 / 计容面积

平方米 1829.41 1829.41 1829.41 /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6207.30 6207.30 6207.30 /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134882.04 135654.50 772.46

平方米 111291.20 111291.20 111291.20 0.00

平方米 4268.91 4369.74 100.83

平方米 8422.18 9117.48 695.30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供配电设施用房和30平方

米通信设备用房
29948.42 30253.82 305.40

含消防控制室51.25㎡（位于首层）、配电房243.62㎡（位于首层）、开关房68.68㎡（位
于首层）、通信设备用房30.19㎡（位于天面层）、人防报警间13.30㎡（位于天面层）

平方米 25.00 0.00 -25.00

平方米 13540.00 13540.00 0.00

平方米 10736.00 0.00 -10736.00 取消6#住院楼

平方米 168.48 168.48 0.00

平方米 14209.60 14209.60 0.00

平方米 16041.12 16041.12 0.00

平方米 4680.00 3364.96 -1315.04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

平方米 6409.78 19511.24 13101.46

平方米 2841.71 714.76 -2126.95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平方米 23590.84 24363.30 772.46

平方米 0.00 86.68 86.68

平方米 264.39 370.08 105.69

平方米 185.39 254.52 69.13

平方米 0.00 74.80 74.80

平方米 468.13 468.13 0.00

平方米 65.57 65.57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

平方米 122.74 122.74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点、配建面

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医疗垃圾收集点
22672.93 22920.78 247.85 含生活垃圾收集点60㎡、医疗垃圾收集点80㎡，均位于地下室

- ≤2.0 2.0 / /

平方米 ≥19475.96 19475.96 19475.96 0.00

% ≥35.00 35.00 / /

平方米 ≤16693.68 16587.65 16585.83 -1.82

% ≤30.00 29.81 / /

米 建筑限高80米 69.00 69.00 /

个 892 892 0.00

个 483 269 -214.00

个 409 623 214.00

个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1114 1114 0.00 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智能充电桩车位335个（布置在地上）

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90个（布置在地上）

项目

总用地面积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门诊综合楼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4#液氧站

5#综合楼

6#住院楼

7#康养楼

8#康养楼

污水处理站

9#行政楼

10#科研后勤楼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2#门诊医技楼

1#门诊综合楼

小车位数量

3#急诊、住院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

地下室

容积率

绿地面积

4#液氧站

9#综合楼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总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总指标）

地面小车位数量

地下小车位数量

电动自行车数量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其中

其中

其中

允许兼容社会福利用地面积比例不大于40%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0.8个

康养建筑面积共30250.72㎡，占总计容建筑面积27.18%；康养用地面积共9796.40㎡，占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17.60%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一期指标对比差值

修改内容3：1：调整后总建筑面积为53947.64㎡ 减少了1593.00㎡ 2：调整后1#门诊综合楼建筑面积为4369.74㎡ 增加了100.83㎡ 。3：调整后2#门诊医技楼建筑面积为9117.48㎡ 增加了695.30㎡ 。 4：调整后3#

急诊、住院楼建筑面积为30253.82㎡ 增加了305.40㎡ 。 5：调整后4#液氧站改为露天液氧站，基底面积增加了增加了74.80㎡ 。 6：调整后取消6#住院楼。 7：调整后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建筑面积为

3364.96㎡ 减少了1315.04㎡ ，调整到一期范围内。 8：调整后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由6层减少为1层，建筑面积为714.76㎡ 减少了2126.95㎡ ，调整到一期范围内 。 9：调整后地下室建筑

面积为22920.78㎡ 增加了247.85㎡ ，生活垃圾收集点面积为36.96 ㎡ 。 10：调整后建筑基底面积为8594.11㎡ 增加了1975.09㎡ 。11：调整后小车停车位数量为269个减少了71个（原地面小车位不变）。5：调整

后电动车自行车数量为210个减少了177个。

总结：调整后计容建筑面积为47989.24㎡ ，减少了2365.46㎡ ，调整后不计容建筑面积为5958.40 ㎡ 增加了772.46㎡ ，调整后小车车位数量减少71个，电动自行车位数量减少17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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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原一期审批指标 优化调整后指标 差值（调整后-原审批） 备注

平方米 63682.31 32828.26 42742.97 /

平方米 55645.60 28513.10 38122.37 / 计容面积

平方米 6207.30 4315.16 4620.60 /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55540.64 53947.64 -1593.00

平方米 111291.20 50354.70 47989.24 -2365.46

平方米 4268.91 4369.74 100.83

平方米 8422.18 9117.48 695.30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供配电设施用房和30平方

米通信设备用房
29948.42 30253.82 305.40

含消防控制室51.25㎡（位于首层）、配电房243.62㎡（位于首层）、开关房68.68㎡（位
于首层）、通信设备用房30.19㎡（位于天面层）、人防报警间13.30㎡（位于天面层）

平方米 25.00 0.00 -25.00

平方米 168.48 168.48 0.00

平方米 4680.00 3364.96 -1315.04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2841.71 714.76 -2126.95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5185.94 5958.40 772.46

平方米 0.00 86.68 86.68

平方米 264.39 370.08 105.69

平方米 185.39 254.52 69.13

平方米 0.00 74.80 74.80

平方米 468.13 468.13 0.00

平方米 0.00 65.57 65.57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0.00 122.74 122.74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点、配建面

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医疗垃圾收集点
4268.03 4515.88 247.85 一期含生活垃圾收集点36.96㎡、医疗垃圾收集点50.30㎡，均位于地下室

- ≤2.0 / / /

平方米 ≥19475.96 8470.29 14683.17 6212.88

% ≥35.00 / / /

平方米 ≤16693.68 6619.02 8594.11 1975.09

% ≤30 / / /

米 建筑限高80米 69 69 /

辆 340 269 -71.00

辆 337 269 -68.00

辆 3 0 -3.00

辆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387 210 -177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电动自行车位480个，现配建电动自行车位210个，不足的270个电动自行
车位在二期用地范围内补足；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智能充电桩车

位145个（布置在地上 实际有166个）

总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一期指标）
项目

总用地面积

其中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其中

1#门诊综合楼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4#液氧站

污水处理站

9#综合楼

建筑高度

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

地下室

1#门诊综合楼

容积率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建筑密度

4#液氧站

9#综合楼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小车位数量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0.8个
其中

地面小车位数量

地下小车位数量

电动自行车数量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小车位384个，现配建小车位269个，不足的115个小车位在二期用地范围
内补足；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39个（布置在

地上 实际有86个）



二期指标对比差值

修改内容3：1：调整后总建筑面积为81706.86㎡ 增加了13101.46㎡ 。2：10#科研后勤楼调整建筑面积为19511.24㎡ 增加了13101.46㎡ 。 3：调整后取消6#住院楼。 4：调整后地下室生

活垃圾收集点面积为23.04 ㎡ 。 5：调整后建筑基底面积为7991.72㎡ 减少了1976.91㎡ 。 4：调整后小车停车位数量为623个增加了71个（增加到地下室）。4:调整后电动自行车车停车为

904增加了177个（增加到二期地面和地下室）。

总结：调整后计容建筑面积为63301.96㎡ ，增加了13101.46㎡ ，调整后不计容建筑面积不变，调整后小车位数量增加71个，电动自行车位数量减少17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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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原二期审批指标 优化调整后指标 差值（调整后-原审批） 备注

平方米 63682.31 30854.05 20939.34 /

平方米 55645.60 27132.50 17523.23 / 计容面积

平方米 1829.41 1829.41 1829.41 0.00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6207.30 1892.14 1586.70 -305.44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68605.40 81706.86 13101.46

平方米 111291.20 50200.50 63301.96 13101.46

平方米 13540.00 13540.00 0.00

平方米 14209.60 14209.60 0.00

平方米 16041.12 16041.12 0.00

平方米 6409.78 19511.24 13101.46

平方米 18404.90 18404.90 0.00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点、配建面

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医疗垃圾收集点
18404.90 18404.90 0.00 含生活垃圾收集点23.04㎡、医疗垃圾收集点9.70㎡，均位于地下室

- ≤2.0 / / /

平方米 ≥19475.96 10735.67 4801.21 -5934.46

% ≥35.00 / / /

平方米 ≤16693.68 9968.63 7991.72 -1976.91

% ≤30.00 / / /

米 建筑限高80米 56.3 56.3 /

辆 552 623 71.00

辆 146 0 -146.00

辆 406 623 217.00

辆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727 904 177.00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电动自行车位634个，现配建电动自行车位904个，多余的270个电动自行
车位为一期应配的电动自行车位；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智能充电

桩车位190个（布置在地上和地下）

总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二期指标）

项目

总用地面积

其中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5#综合楼

7#康养楼

建筑高度

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地下室

允许兼容社会福利用地面积比例不大于40%
康养建筑面积共30250.72㎡，占总计容建筑面积27.18%；康养用地面积共9796.40㎡，占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17.60%8#康养楼

10#科研后勤楼

容积率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建筑密度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小车位数量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0.8个
其中

地面小车位数量

地下小车位数量

电动自行车数量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小车位508个，现配建小车位623个，多余的115个小车位为一期应配的小
车位；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51个（布置在地

上）



第四部分

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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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平面图



经济技术指标 85

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数值 备注

平方米 63682.31 63682.31

平方米 55645.60 55645.60 计容面积

平方米 1829.41 1829.41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6207.30 6207.30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135654.50

平方米 111291.20 111291.20

平方米 4369.74

平方米 9117.48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供配电设施用房和30平方米通信设备用房 30253.82
含消防控制室51.25㎡（位于首层）、配电房243.62㎡（位于首层）、开关房68.68㎡（位
于首层）、通信设备用房30.19㎡（位于天面层）、人防报警间13.30㎡（位于天面层）

平方米 0.00

平方米 13540.00

平方米 0.00 取消6#住院楼

平方米 168.48

平方米 14209.60

平方米 16041.12

平方米 3364.96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

平方米 19511.24

平方米 714.76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平方米 24363.30

平方米 86.68

平方米 370.08

平方米 254.52

平方米 74.80

平方米 468.13

平方米 65.57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

平方米 122.74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点、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

的医疗垃圾收集点
22920.78 含生活垃圾收集点60㎡、医疗垃圾收集点80㎡，均位于地下室

- ≤2.0 2.0

平方米 ≥19475.96 19475.96

% ≥35.00 35.00

平方米 ≤16693.68 16585.83

% ≤30.00 29.81

米 建筑限高80米 69.00

个 892

个 269

个 623

个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1114 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智能充电桩车位335个（布置在地上）

总经济技术指标表

允许兼容社会福利用地面积比例不大于40%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0.8个

康养建筑面积共30250.72㎡，占总计容建筑面积27.18%；康养用地面积共9796.40㎡，占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17.60%

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90个（布置在地上）

其中

其中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

地下室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小车位

地面小车位

地下小车位

电动自行车位

其中

容积率

8#康养楼

9#综合楼

10#科研后勤楼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4#液氧站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9#综合楼

1#门诊综合楼

4#液氧站

5#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

6#住院楼

7#康养楼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门诊综合楼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项目

总用地面积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经济技术指标 86

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数值 备注

平方米 42742.97

平方米 38122.37 计容面积

平方米 4620.60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53947.64

平方米 47989.24

平方米 4369.74

平方米 9117.48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供配电设施用房和30平方米通信设备用房 30253.82
含消防控制室51.25㎡（位于首层）、配电房243.62㎡（位于首层）、开关房68.68
㎡（位于首层）、通信设备用房30.19㎡（位于天面层）、人防报警间13.30㎡（位于

天面层）

平方米 0.00

平方米 168.48

平方米 3364.96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714.76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5958.40

平方米 86.68

平方米 370.08

平方米 254.52

平方米 74.80

平方米 468.13

平方米 65.57 原9#行政楼调整为9#综合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122.74 原11#发热门诊楼调整为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调整到一期用地范围内

平方米
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点、配建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

的医疗垃圾收集点
4515.88 一期含生活垃圾收集点36.96㎡、医疗垃圾收集点50.30㎡，均位于地下室

-

平方米 14683.17

%

平方米 8594.11

%

米 建筑限高80米 69.00

个 269

个 269

个 0

个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210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电动自行车位480个，现配建电动自行车位210个，不足的270个电
动自行车位在二期用地范围内补足；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

智能充电桩车位145个（布置在地上 实际有166个）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不少于0.8个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小车位384个，现配建小车位269个，不足的115个小车位在二期用
地范围内补足；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

39个（布置在地上 实际有86个）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一期经济技术指标表

电动自行车位

其中

其中

其中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小车位

地面小车位

地下小车位

地下室

容积率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污水处理站

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9#综合楼

4#液氧站

1#门诊综合楼

11#发热门诊及感染楼

9#综合楼

项目

用地面积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门诊综合楼

2#门诊医技楼

3#急诊、住院综合楼

4#液氧站



经济技术指标 87

单位 规划条件指标 数值 备注

平方米 20939.34

平方米 17523.23 计容面积

平方米 1829.41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1586.70 不纳入指标计算

平方米 81706.86

平方米 63301.96

平方米 13540.00

平方米 14209.60

平方米 16041.12

平方米 19511.24

平方米 18404.90

其中 平方米 18404.90 含生活垃圾收集点23.04㎡、医疗垃圾收集点9.70㎡，均位于地下室

-

平方米 4801.21

%

平方米 7991.72

%

米 建筑限高80米 56.30

个 623

个 0

个 623

个
电动自行车位按建筑面积每
100平方米不少于1.0个

904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电动自行车位634个，现配建电动自行车位904个，多余的270个电
动自行车位为一期应配的电动自行车位；按电动自行车总数量的30%建设电动自行车

专用智能充电桩车位190个（布置在地上和地下）

按规划条件应配建小车位508个，现配建小车位623个，多余的115个小车位为一期应
配的小车位；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按10%进行配建，数量为51

个（布置在地上）

备注：
1、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按照雷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配套建设海绵设施。
2、按规划和规范要求预留通信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与设施(含移动通信5G基站)、预留燃气设备或设施的安装条件与运营管理条件。
3、配建小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的比例达到10%；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并按30%比例建设专用智能充电桩。
4、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等级按一星级及以上执行。
5、按有关规定实施装配式建筑(经论证有特殊功能要求或者对建筑造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装配率不得低于50%。

二期经济技术指标表

电动自行车位

其中

其中

其中

小车位按建筑面积每100平方
米不少于0.8个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小车位

地面小车位

地下小车位

地下室

容积率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

8#康养楼

10#科研后勤楼

不计算容积率面积

允许兼容社会福利用地面积比
例不大于40%

康养建筑面积共30250.72㎡，占总计容建筑面积27.18%；康养用地面积共9796.40
㎡，占医疗卫生用地面积17.60%

项目

用地面积

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面积

5#综合楼

7#康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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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米白色铝板
编号：1321

裙楼浅灰色铝板
编号：1275

浅蓝灰色玻璃
编号：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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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米白色铝板
编号：1321

裙楼浅灰色铝板
编号：1275

浅蓝灰色玻璃
编号：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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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米白色铝板
编号：1321

裙楼浅灰色铝板
编号：1275

浅蓝灰色玻璃
编号：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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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米白色铝板
编号：1321

裙楼浅灰色铝板
编号：1275

浅蓝灰色玻璃
编号：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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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米白色铝板
编号：1321

裙楼浅灰色铝板
编号：1275

浅蓝灰色玻璃
编号：1275





项目 位置 面积 单位

通信设备
用房

3#楼天面
层

30.19 ㎡

配电房 3#楼首层 243.62 ㎡

生活垃圾
收集点1

3#楼地下
室

36.96 ㎡

医疗垃圾
收集点1

3#楼地下
室

50.30 ㎡

生活垃圾
收集点2

7#楼地下
室

23.04 ㎡

医疗垃圾
收集点2

8#楼地下
室

9.70 ㎡

消防控制室 3#首层 51.25 ㎡

开关房 3#首层 68.68 ㎡

人防报警间 3#天面层 13.30 ㎡







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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